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将停在停车场的共

享单车运至江苏， 以废铁价格进

行销赃 ， 获利 7 万余元 。 近日 ，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

将被告人王某公诉至闵行区人民

法院， 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王某

有期徒刑 9 年， 并处罚金 8 万元。

2019 年 6 月 6 日， 摩拜公司

工作人员至派出所报案， 称公司

位于某街道单车堆放场内有 800

余辆摩拜单车被盗。 根据 GPS 轨

迹， 发现单车一路从上海至江苏

太仓境内。 后工作人员至太仓寻

找， 在一公司堆场内发现摩拜单

车金属碎片， 于是报案。

侦查机关调查发现 2019 年 5

月 27 日的晚上 ， 在该停车场附

近， 有多辆重型厢式货车在一骑

电瓶车男子的引导下进入该街道

的单车堆放场内。 现场监控抓拍

到骑电瓶车男子正是被告人王某。

2019 年 12 月 2 日 ， 被告人王某

至新虹派出所投案自首。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9 年 5

月 27 日， 被告人王某在路边扬招

数辆货车司机的重型厢式货车后，

将停放于闵行区某公路旁停车场

内的 885 辆摩拜单车等物先后共

计 12 车次运至苏州太仓， 并通过

柯某将上述物品以废铁 1930 元/

吨的价格销赃至苏州某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 得款 77130 元。 经估

价， 上述被盗 885 辆摩拜单车共

计价值 137 万余元。

闵行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王

某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王某有

自首情节， 并自愿认罪认罚， 可

依法减轻处罚和从宽处理， 其亲

属已代为退缴部分赃款， 可酌情

从轻处罚。 最终， 闵行法院判决

被告人王某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

徒刑 9 年， 并处罚金 8 万元。

盗窃数百辆单车当废铁卖

一男子获刑9年被罚8万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想买买买， 但兜里空

空 ， 2 位生活达人想到了商业贷

款， 可他们并没有走上正规贷款渠

道， 而是误入歧途， 掉入了套路贷

的深渊。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 认定尹某等 5 人为

恶势力， 并以诈骗罪、 敲诈勒索罪

等判处 5 人有期徒刑八年至半年不

等并处罚金的处罚。

郭女士平时消费较高， 但其收

入并不能支撑她的高消费 。 2017

年秋， 郭女士通过郑某向小额贷款

公司借款 6800 元， 并签下金额为

15000 元的借条。 后在这种虚增本

金及高利息的结款方式下， 郭女士

不断被郑某唆使借新还旧。 至当年

10 月， 郭女士累计向 38 家贷款公

司进行借款， 虚增的本金加利息超

35 万元之多。

不久， 从事债务催讨工作的周

某伙同陈某 、 张某至郭女士处讨

债， 要求郭女士立即归还其中一笔

借条金额为 15000 元的借款。 因郭

女士无法立即偿还， 周某、 陈某、

张某便采取深夜骚扰 、 纠缠等方

式， 拿走郭女士的手机和项链。 直

到次日郭女士将 15000 元现金交给

周某后， 才换回了自己的物品。

2017 年 10 月， 从事放贷和债

务催讨工作的尹某找到陷入 “债务

危机” 的郭女士， 在明知郭女士仅

欠款 35 万元的前提下，尹某伙同郑

某哄骗郭女士称其已欠各家贷款公

司累计近百万，并表示只要花费 70

万元便可以帮助其平账。 得知尹某

可以帮助平账还可以节省 30 几万

元， 郭女士感觉遇到了 “贵人”。

为尽快“帮助”郭女士凑齐 70

万元平账资金， 尹某建议郭女士及

其父母以房抵押借款还债。 醒悟后

的郭女士断然拒绝了尹某的要求。

尹某纠集郑某、周某等人，多次上门

围堵郭女士， 还曾将郭女士带离住

处， 威胁郭女士及其父母称不还钱

就强迫郭女士从事卖淫活动。 郭女

士及家人无奈将名下房产进行抵

押， 并拿出 65 万元抵押款交付尹

某用于实际债务仅 35 万元的平帐。

与郭女士有类似遭遇的翟先生从

贷款公司借款 9400 元 ， 签署借条

15000 元， 并约定八周还清。 没想到

才过了三天， 周某就伙同他人找到翟

先生 ， 强行要求翟先生立即归还借

款， 并且要还 25000 元。 翟先生被控

制后向朋友借款 20000 元并当场微信

转账给周某才得以离开。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尹某、 郑

某、 周某、 陈某、 张某以欺诈威胁、

滋扰纠缠、 挟持控制等手段， 在催讨

高利债务过程中为非作恶 ， 欺压百

姓， 扰乱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应当认定为恶

势力。

徐汇法院最终认定尹某犯诈骗

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十

万元； 郑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 并处罚金八万元； 周某犯敲诈

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

金二万元； 陈某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五千元； 张

某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 并处罚金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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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家基层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审理首起案件———

因“竞业限制” 工程师遭索赔225万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顾家奇

本报讯 根据毒品鉴定文书显

示，送检的样本重 52.5 克，未检出

毒品成分。 这包类似于冰糖的白色

晶体，竟然和毒品没有任何关系。然

而，为了这一两“冰糖”，犯罪嫌疑人

王某却花费了 7500 元进货，奔波近

2000 公里，因为在他眼里只要能将

手中的“毒品”卖掉，就能给他带来

上万元的收入。近日，静安区人民检

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王某提起公

诉，最终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2019 年 12 月 2 日， 王某欲将

毒品运送至上海贩卖。 12 月 5 日凌

晨， 当王某驾车运输毒品至上海宝

山区通南路江杨南路路口时， 被警

方当场抓获。同时，警方在车辆驾驶

座后背上的黑色棉外套内查获白色

纱手套一只， 手套内有疑似毒品的

块状白色晶体一包。

经讯问，张某交代，自己运输的

毒品是准备卖给“毒友”张三的。 在

一次聚会中， 张三主动向王某咨询

是否有购买冰毒的渠道。 为了赚取

差价，第二天王某就坐车前往老家，

以 7500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包 50 克

的冰毒后返回上海， 计划按照事先

的约定， 以每克 350 元的价格卖给

张三。

在毒品交易的当晚， 张三囊中

羞涩，又问朋友借钱不成，眼看没有

办法完成交易，王某起身离开，最终

被警方抓获。事实上，根据事后的毒

品鉴定，王某本身花费 7500 元购买

的所谓毒品， 其实就是一包类似冰

糖的白色晶体，并不是真的毒品，他自

己也“打了眼”。

那么，既然不是真的冰毒，王某运

输和贩卖“冰糖”的是否构成运输和贩

卖毒品罪呢？

承办检察官认为， 王某主观上不

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的冰毒进行贩

卖，数量高达 52.5 克，其行为已经触

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

二款第一项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王某的贩卖行为已经进

入交易环节， 因将假毒品当做真毒品

予以贩卖，属于已经着手实施了犯罪，

但因意志外的原因未能得逞， 系犯罪

未遂， 可以减轻处罚。 同时， 王某在

2011 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刑罚，本案

再犯罪构成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张江一名手机芯片高级设计工

程师被前 “东家” 认为违反竞业限

制协议， 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索赔 225 万余元。 近日， 由浦东法

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沈肖伟担任审判

长， 与审判员陈浩、 罗彬彬共同组

成合议庭， 在张江巡回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了此案。 经调解， 双方达成

协议， 被告一次性支付 55 万元。

这是全市首家基层劳动争议巡

回法庭———上海浦东法院劳动争议

张江巡回法庭审理的首起案件。 案

件的成功调解， 意味着张江巡回法

庭在减少群众诉累、 促进纠纷就地

化解、 助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等方

面的效果已逐步彰显。

离职员工被前“东家”起诉

原告上海某有限公司诉称， 被

告张先生于 2014 年 7 月 9 日进入

原告处工作， 双方于 2017 年 7 月 9

日续签了 《劳动合同书》， 约定张

先生担任的职务为高级设计工程

师。 双方同时还签署了竞业限制协

议。 该协议约定， 被告在与原告劳

动关系结束后 2 年内， 不得直接或

间接地设立、 经营参与任何与原告

或任何关联公司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实体或个人， 不得为该等实体或个

人工作、 提供财务支持、 担保或任

何建议， 亦不得从事任何与原告或

其任何关联公司业务相类似的活

动。 同时， 原告向被告支付一定数

额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2018 年 2 月 28 日， 张先生正

式离职， 原告按约定支付补偿金。

不过 ， 原告发现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1 月间， 被告连续多日出入

与原告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上海某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的办公地。 原告认

为， 被告的行为违反了约定， 损害

了原告的合法利益， 遂诉请被告按

照双方约定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

金 225 万余元， 并继续履行竞业限

制义务。

被告称未与其他公司签合同

庭审中， 法官了解到原告系上

海自贸区内的一家高科技企业， 且

注册地就位于张江科学城 ， 而被

告目前就职的上海某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与原告仅一街之隔 。 为了

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 法官将庭审

安排在位于张江科学城内的张江

巡回法庭 。 此前 ， 为查清案件事

实 ， 合议庭还专程前往上海某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调查 ， 并对

该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职员做了

调查笔录。

庭审中， 张先生辩称， 自己与

原告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 竞业限

制补偿金的支付方式是按月支付，

但原告实际却是按季度支付， 且仅

支付至 2019 年 2 月份 ， 故原告无

权要求被告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

张先生认为， 他与原公司签订

的竞业限制协议规定的范围过广，

致其离职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

他正准备攻读博士学位 ， 为保证

社保缴纳的连续 ， 故委托了其他

单位代为缴纳社保。 在2 年的竞业

限制期内， 被告未与其他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 只是以类似于顾问的方

式参与手机芯片设计等方向性的讨

论。

不到30分钟当庭达成调解

庭上， 原、 被告双方都表示愿

意进行调解。 在法官的耐心释法和

积极组织下， 双方最终当庭达成了

调解协议 ， 张先生一次性支付 55

万元给原告。 本案系张江巡回法庭

审理的首起案件， 整场庭审的时长

不到 30 分钟。

沈肖伟介绍， 为进一步加大司

法服务保障张江科创中心建设力

度 ， 构建张江科学城区域和谐劳

动关系 ， 持续推动营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 上海浦东法院于今年 6 月

12 日挂牌成立了劳动争议张江巡

回法庭 。 同时成立的还有上海市

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科

创仲裁庭 、 张江仲裁庭 ， 这标志

着全市首个基层 “调裁审 ” 三庭

合一的劳动争议解决平台正式成

立。

根据工作规则 ， 张江巡回法

庭将通过驻点办公 、 互联网调判

等方式 ， 推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 ， 提升张江科学城的诉讼服

务水平 ， 妥善处理园区内的劳资

纠纷 。 此外 ， 张江巡回法庭还将

会同相关调解 、 仲裁机构召开联

席会议， 并定期联合发布涉张江科

学城以及张江镇劳动争议裁审情况

白皮书 ， 从而在妥善化解劳动争

议、 维护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形成

更大合力。

深陷套路贷 女子被逼抵押房产还款
五名男子被认定为恶势力并被判刑

7500元进货 奔波近2000公里

他卖一两“冰糖”获刑八年冤不冤？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一名曾挪用资金的

网络运营经理张某， 在入职新东

家后重操旧业， 累计将公司 20

万元推广费用于 “境外理财” 致

全部亏空； 此外， 他还骗取多名

同事共 5 万余元。 近日经奉贤区

人民检察院起诉， 奉贤区人民法

院判处张某犯职务侵占罪、 诈骗

罪， 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3 万元。

2017 年 8 月 24 日至 2017

年 9 月 18 日期间， 张某挪用公

司资金用于赌博挥霍， 被依法判

刑。 张某刑满释放后， 2019 年 2

月应聘到某公司任网络部运营经

理 ， 负责公司网络部推广和销

售 。 2019 年 3 月至 5 月 ， 公司

每隔几天就会转账几千元至几万

元不等的推广费到张某的农业银

行、 支付宝或微信账户中。

张某很快因赌博欠下十几万

信用卡欠款。 2019 年 4 月，张某

发现了一个境外期货推广网站，认

为能赚到钱。 没有本金的张某就用

公司转给他用来刷单推广的钱去做

境外理财。 2019 年 4 月 10 日，张某

先用 3000 元购买了平台上的期货，

没几天就亏掉了。接下来，他用同样

的方式在平台上购买累计达 20 万

元左右的期货投资，又全部亏掉。

奉贤检方认为， 张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利用职务便利， 侵占公

司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

职务侵占罪。 此外承办检察官还发

现张某向 6 名同事借钱 ， 共计

55598 元， 依旧买了境外期货， 涉

嫌诈骗罪。

案件审查过程中， 检察官发现

张某将 “刷单费” 转到了以夏某为

负责人的某工作室， 让该工作室进

行刷单操作， 伪造交易数量， 提高

淘宝店铺的层级和曝光率。 承办人

认为， 该工作室负责人夏某的行为

构成非法经营罪， 并将该线索移交

侦查机关依法处理。 目前， 该案已

经立案， 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有前科经理又当起“硕鼠”

公司20万推广费打水漂


